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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(1)按目前我國尚未開放役齡男子出國留學，而役齡前出境就學男子，返國短期停留於十

　　　九歲之年 1　月 1　日起出境者，須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第 2　項及役男出境處

　　　理辦法第 5　條規定，檢附經驗證之修習學士、碩士或博士學位課程在學證明及護照

　　　，向本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再出境。役齡前出境男子，國外就學期間不辦理「

　　　在學緩徵」，而係以役齡後「再出境」之管制措施管理役男。合先敘明。

　 (2)役男如於役齡前出境國外就學，不諳法令規定，返國探親或休假並於屆十九歲之年 1

　　　　月 1　日後出境，因未能備妥經驗證之在學證明或具其他特殊原因等理由返國者，

　　　無法向境管局辦理再出境，渠等役男得先依據「役男出境處理辦法」第 4　條第 1　

　　　項第 3　款規定，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兵役單位申請二個月之短期出境，

　　　獲准後持憑經核章之護照出境；待返回國外就讀學校，取得該次返台時已在國外學校

　　　就讀且現仍在學之修習具學士、碩士或博士學位「在學證明」，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

　　　後，寄回台灣，繕寫「申請書」並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（含中文翻譯本）及歷年來

　　　入出境紀錄等相關證明（若非修習具學士學位以上課程者，則除經驗證之在學證明外

　　　，另須檢附其返國具有其他特殊原因等理由之證明文件，如診斷證明書等），向戶籍

　　　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兵役單位申請「變更出境身分及事由」，公所受理後函送直

　　　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核，並轉陳本署核辦。申請變更出境身分及事由獲准後，始得

　　　恢復役齡前國外就學身分，繼續在國外就讀並完成學業；若經申請後無法獲准，則須

　　　依規定返國履行兵役義務。

　 (3)檢還蘇員國外就學在學證明等資料共六頁，及隨函檢附「役男出境至國外（不包括大

　　　陸地區）就學宣導資料」一份共七頁，請參考辦理。


